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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者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应当符合适当性管理的哪些条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以下称《特别规

定》），科创板的股票交易实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机构投资者参与

科创板股票交易，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及上交所业务规则的规定。个人投资

者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应当符合的条件包括：

一是申请权限开通前 20 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

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不包括该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

二是参与证券交易 24 个月以上；

三是上交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上交所可根据市场情况对上述条件作出调整。

这里，特别提示投资者注意的是，不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的个人投资

者，可以通过公募基金等方式参与科创板投资。

2、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条件中的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是如

何认定？

关于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资产，具体认定标准如下：

一是可用于计算个人投资者资产的证券账户，应为中国结算开立的证

券账户，以及投资者在证券公司开立的账户。中国结算开立的账户包括 A

股账户、B股账户、封闭式基金账户、开放式基金账户、衍生品合约账户

及中国结算根据业务需要设立的其他证券账户。可用于计算投资者资产的

资金账户，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股票期权保证金账户等。

二是中国结算开立的证券账户内的下列资产可计入投资者资产：股票，

包括 A 股、B 股、优先股、通过港股通买入的港股和股转系统挂牌股票；

公募基金份额；债券；资产支持证券；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股票期权合约，

其中权利仓合约按照结算价计增资产，义务仓合约按照结算价计减资产；

本所认定的其他证券资产。

三是投资者在证券公司开立的账户的下列资产可计入投资者资产：公

募基金份额、私募基金份额、银行理财产品、贵金属资产等。

四是资金账户内的下列资产可计入投资者资产：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

户内的交易结算资金；股票期权保证金账户内的交易结算资金，包括义务

仓对应的保证金；本所认定的其他资金资产。



五是计算各类融资类业务相关资产时，应按照净资产计算，不包括融

入的证券和资金。

3、在科创板适当性管理条件中，投资者参与证券交易的经验是如何

认定？

关于参与证券交易经验的认定，其具体认定标准如下：

个人投资者参与 A 股、B 股和股转系统挂牌股票交易的，均可计入其

参与证券交易的时间。相关交易经历自投资者本人一码通下任一证券账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股转系统发生首次交易起算。首次

交易日期可通过证券公司向中国结算查询。

4、符合适当性管理相关条件的个人投资者是否可以直接参与科创板

股票交易？

直接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的个人投资者不仅应符合上交所规定的适当

性条件等要求，还应当通过证券公司组织的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综合

评估。

证券公司应当对投资者是否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条件进行核

查，并对个人投资者的资产状况、投资经验、知识水平、风险承受能力和

诚信状况等进行综合评估。证券公司应当重点评估个人投资者是否了解科

创板股票交易的业务规则与流程，以及是否充分知晓科创板股票投资风险。

提醒投资者注意的是，符合科创板股票适当性条件的投资者仅需向其

委托的证券公司申请，在已有沪市 A股证券账户上开通科创板股票交易权

限即可，无需在中国结算开立新的证券账户。会员也无需向上交所申请办

理其他手续。

5、个人投资者通过适当性综合评估之后，证券公司如何对其进行后

续评估？

证券公司应当动态跟踪和持续了解个人投资者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的

情况，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风险承受能力的后续评估。

6、在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前，投资者还应了解哪些事项？

投资者应当充分知悉和了解科创板股票交易风险事项、境内法律和上

交所业务规则，结合自身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审慎判断是否参与科创板

股票交易。

根据《特别规定》，投资者在首次委托买入科创板股票前，还应当以

纸面或电子形式签署《科创板股票交易风险揭示书》（以下简称《风险揭

示书》）。未签署《风险揭示书》的，证券公司将不接受投资者的申购或

者买入委托。



提示投资者注意的是，《风险揭示书》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性质，未

能详尽列明科创板股票交易的所有风险，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

阅读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

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

排，避免因参与科创板股票交易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